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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水务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处罚
0216018000

对虚假填

报、篡改水

文水资源

数据、资料

和不执行

水量调度

方案、指令

等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虚假填报或者篡改上报的水文监测

数据、取用水量数据或者水库运行情况等资料的违法行为

（或者下级水利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水利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收缴罚款。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级水利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
行政处

罚
0216015000

对拒不汇

交水文监

测资料和

非法向社

会传播水

文情报预

报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使用未

经审定的水文监测资料的；非法向社会传播水文情报预

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违法行为（或者下级

水利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水利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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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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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收缴罚款。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民政府或者上级水利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
行政处

罚
0216016000

对侵占、毁

坏水文监

测设施或

者未经批

准擅自移

动、使用水

文监测设

施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侵占、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

批准擅自移动、使用水文监测设施的违法行为（或者下级

水利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水利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单位或个人、监测设施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级水利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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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收缴罚款。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
行政处

罚
0216045000

对水工程、

水利设施

管理单位

及其他经

营者拒不

服从统一

调度和指

挥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

管理单位以及其他经营工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

调度和指挥的违法行为（或者下级水利部门上报或其他机

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水利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收缴罚款。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致使单位或个人、建设工程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级水利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5
行政强

制
0316006000

强制执行

拒不服从

统一调度

和指挥

1.告知责任：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

以及其他经营工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指

挥的，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在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中泄漏单位或个人情况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

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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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单位或个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义务的，将

查封、扣押物品予以退还单位或个人；单位或个人逾期未

履行义务的，依法强制执行，收缴罚款。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守法诚信档案，对存在重大违法行

为的单位或个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培训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6
行政征

收
0416002000

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

收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水土保持补偿征收金额计算方式、

水土保持补偿费率、省级征收的适用水土保持区类型、征

收方式（按季征收）、免缴、减缴水土保持补偿费条件、

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填写水土保持补偿费申报表、

提交水土保持功能等资料）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

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审核水土保持补偿费申报表及相关材料，组

织人员实地核查建设工程单位或个人有关的账簿、记账凭

证、报表和资料，检查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设施、询

问有关的问题和情况；审查免缴、减缴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理由、期限和减缴幅度及金额等。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开具水土保持补偿费缴款书；

会同省财政部门审批决定免缴、减缴水土保持补偿费，办

理水土保持补偿费退费或冲减手续。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问

题的取水企业及时稽查，加强对建设工程单位或个人履行

缴费义务的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未受理、未征收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对国家水资源财产权益造成

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收的；

5.擅自免征、减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拖欠、截留、坐支、私分或违反规定擅自开支水土保持补偿费

的；

10.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

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培训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7
行政检

查
0616006000

对移民安

置和水库

移民后期

扶持实行

全过程监

督

1.检查责任：防汛办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

设施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因实施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移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实行全过程监督

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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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8
行政检

查
0616001000

水土保持

情况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

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实施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土保持情况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9
行政检

查
0616003000

水利工程

质量检测

单位及检

测活动的

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站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实施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及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0
行政检

查
0616007000

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

设项目施

工期间检

1.检查责任：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主管机关应对其是

否符合同意书要求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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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1
行政检

查
0616002000

水工程安

全管理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运行管理科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

物和设施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工程安全管理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2
行 政

检查
0616004000

水利工程

招投标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水利建设服务中心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

的建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利工程招投标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3 行政检 0616005000 水利工程 1.检查责任：规划建设科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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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查
建设项目

稽察与监

督检查

物和设施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稽察与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4
行政检

查
0616008000

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

筑物和设

施的检查

1.检查责任：河道主管机关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

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

当责令被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

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或已改正

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物和设施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5
行政确

认

0716002000

水土流失

危害事实

或者危害

程度的鉴

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对辖区内的水库、大坝、水闸安全鉴定工作进

行监督检测；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水土流失危害事实或者危

害程度鉴定认证证书，并报水利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

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管不力，影响水土流失危害事实或

者危害程度鉴定工作，导致单位或个人、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

4.从事水土流失危害事实或者危害程度鉴定工作管理的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水土流失危害事实或者危害程度鉴定工作管理的工作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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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理委员会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水土流失危害事实或者危害程度

鉴定认定证书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

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6
行政奖

励
0816002000

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

的表彰奖

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对县

（市、区）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表彰奖励评定小组报送

符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符合节约用

水和保护水资源表彰奖励单位或个人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自治区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表彰的

合格材料上报水利厅。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7
行政奖

励
0816003000

对水土保

持工作中

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

个人的表

彰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对县

（市、区）水土保持工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报送符合市级

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符合水土保

持工作表彰奖励单位或个人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自治区水土保持工作表彰的合格材料

上报水利厅。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8
行政奖

励
0816004000

水工程管

理保护表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对县

（市、区）水工程管理保护工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报送符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9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彰奖励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符合水工程

管理保护工作表彰奖励单位或个人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自治区水工程管理保护工作表彰的合

格材料上报水利厅。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9
行政奖

励
0816005000

防汛抗旱

和抢险救

灾工作表

彰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对县

（市、区）防汛抗旱和抢险救灾工作表彰奖励评定小组报

送符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示符合防汛抗

旱和抢险救灾工作表彰奖励单位或个人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自治区防汛抗旱和抢险救灾工作表彰

的合格材料上报水利厅。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0
其他类

别
1016001000

防汛抗旱

应急处置

1.告知责任：告知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江河、湖泊水位或者

流量达到国家规定的分洪标准，需要启用蓄滞洪区时不得

阻拦、拖延防汛指挥机构依法启用的蓄滞洪区；且告知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紧急防汛期不得阻拦、拖延防汛指挥机构

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

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在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在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中泄漏单位或个人情况的；

6.在行使行政强制权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

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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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

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单位或个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义务的，将

查封、扣押物品予以退还单位或个人。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守法诚信档案，对存在重大违法行

为的单位或个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水务局依法承担行政培训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5.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1
其他类

别
10A0011000

取水许可

证年检

1.领取年审材料。申请人持取水许可证向政务中心水务局

窗口领取年审资料及相关表格，就年审相关事宜咨询。

2.提交年审材料。申请人向窗口工作人员提交齐全的年审

材料，申请年审。

3.年审材料受理，年审工作人员受理年审材料后，对申请

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指出，并告知申

请人应补齐的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场办理取水许可证年审。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

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管不力，影响取水许可证年检工

作，导致单位或个受到损害的；

4.从事取水许可证年检工作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取水许可证年检工作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2
其他类

别
1016005000

河道工程

修建维护

管理费

1.受理责任：告知受益范围明确的堤防、护岸、水闸、圩

垸、海塘和排涝工程设施区域的工商企业等单位和农户收

取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收费标准根据工程修建和维

护管理费用确定。

2.审核责任：审核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申报表及相关

材料；规范确定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收入。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开具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

费费缴款书。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问

题的受益工商企业或个人及时稽查，加强对受益单位或个

人人履行缴费义务的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的未受理、未征收

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征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对国家水资源财产

权益造成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收的；

5.擅自免征、减征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费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征收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3 其他类 1016006000 河道管理 1.受理责任：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必须将批准文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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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别 范围内建

设项目审

核

件和施工安排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核。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对施工安排应包括施工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

土地的情况和施工期防汛措施；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

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

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方可办理开工手续。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建设项目开工手续的建设单位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等

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

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管不力，影响河道管理工作和防汛

工作的；

4.从事办理建设项目开工手续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办理建设项目开工手续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

不正当利益的；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4
其他类

别
1016007000

水事纠纷

调解

1.受理责任：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

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

2.审理责任：通知权属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

求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

料：收到答辩书后，水资源行政部门对争议的事实、证据

材料进行审查，针对疑问情况或经当事人请求，举行公开

听证，由当事人双方当面陈述案情，进行辩论、举证、质

证，以查明案情。

3.裁决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

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权属争议采集申请不予受理、裁决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属争议采集申请受理、裁决的；

3.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的；

5.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的；

6.在权属争议裁决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在行政裁决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5
其他类

别
1016002000

取水量限

制

1. 受理责任：自备井取水单位或个。

2.审核责任：审核取水报表及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问

题及时稽查，加强对取水单位或个人履行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限制未受理、未管理的；

2.未严格依法管理造成损失的；

3.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管理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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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6
其他类

别
1016003000

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

手续办理

1.受理责任：建设单位或个人。

2.审核责任：审工程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决定。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存在问

题及时稽查，加强对建设单位或个人履行日常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限制未受理、未管理的；

2.未严格依法管理造成损失的；

3.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管理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

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水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